
 

 
 

 

热点研究                                                          

担保品服务信托业务探索实践和业务机遇 

信托业务三分类实施以来，信托业加大了对各类行政管理服务信托业务的探索力度，

近期多家公司落地了担保品服务信托，引发一定市场关注。综合来看，覆盖多元化的非

货币资产、以风险管理为核心功能、有利于发挥信托的本源优势是担保品服务信托业务

的突出特点，在银团贷款、处置抵债资产、新类型担保等典型场景中显现出较大的应用

潜力。 

一、我国担保品服务信托业务的前期探索 

早在民国时期，随着信托学说的推广，袁愈俭、程联等人相继出版了信托有关的专

著。孔涤庵在《信托业》（1933 年出版）一书中已设置“有价证券信托业务”章节，其中

有专门一段说明有担保公司债信托业务及介绍当时境外的相关经验，“在英美各国，往

往指定信托公司为受托人，俾介于债权人（即应募公司债之总债权者）与债务人（即发

行公司债之公司）之间，而订立信托契约，为担保权之名义人，亦以为总债权者之代表

人，如此则一旦发生事故，可实行其担保权以为必要之处置，总括债权者自可安心无虞

矣。” 

现代债务业务中，担保品服务信托业务已有多次讨论研究。如，2007 年发布的《公

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征求意见稿）》要求发行公司债应当为债券持有人聘请债券受托

管理人，债券受托管理人由保荐人或者其他经证监会认可的机构担任，曾引发信托业的

讨论；2022 年 5 月交易商协会推出资产担保债务融资工具（CB）创新试点，明确提出

可引入信托计划等破产隔离载体的结构化模式，令市场再一次关注债券担保品服务信托

业务；此外，借鉴境外经验和境内债券相关实践，2014 年信托业内人士曾提出信托融资

业务转换为附信托（私募）企业债的构想，信托公司的角色可为财务顾问、承销商和信

托受托人，其中，受托人角色之一是接受债券发行人的委托，就特定财产设定担保权为

企业债实施担保，以担保权为信托财产，以企业债持有人为受益人，代表其行使监管企

业依约使用募集资金的权利，以及监督企业依约归集债券兑付资金的权利等。 

二、信托行业担保品服务信托的实践探索 

信托业务三分类制度实施之前，信托公司开展的附担保物权委托贷款业务、“双

SPV”CMBS等业务中已经出现担保品服务信托的雏形，且信托公司在其中提供了相关

的风险管理、执行监督等服务。总的来看，担保品服务信托可以嵌入借贷、买卖等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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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担保交易的各类场景中发挥作用，业务模式具有想象空间。作为重要的转型方向之

一，信托行业加大探索力度，近期多家信托公司落地了首单担保品服务信托。 

据不完全统计，信托业务三分类实施以来，已落地担保品服务信托项目数量达到

六十单左右，业务模式主要覆盖担保权信托模式、担保物信托模式等。具体来看，在

已落地担保权信托模式案例中，委托人将其合法持有的保理债权交付给信托公司设立

“担保品服务信托”，信托作为受托人，配合委托人办理担保物抵质押登记，并提供接

受债务人归还本金、支付利息、定期分配信托利益及信息披露等服务；在已落地担保

物模式信托模式案例中，委托人根据《经营收入转让协议》和所列示资产在特定期间

内的现金流作为信托财产，设立担保品服务信托，并对该资产担保债务融资（CB）的

持有人提供担保，CB 持有人为受益人，信托作受托人和债权代理人，参与资产担保债

务融资（CB）工具的发行。此外，也有信托公司还与其他金融机构合作，以科技型企

业客户作为委托人设立担保品服务信托，助力中小企业提高融资效率、扩大融资规模

等。 

三、建议当前重点把握三类机遇 

一是通过担保品服务信托担任银团贷款中的代理行或担保代理行。近期金融监管总

局制定并发布《银团贷款业务管理办法》，其中针对当前银团贷款代理行设置混乱、贷

款各自代理、多家转存等乱象，不但要求银团贷款应当设置统一的代理行，还允许结构

复杂的银团贷款，可以针对不同事务设置结算代理行、担保代理行、文件代理行等以开

展相应的贷款管理工作，为担保品服务信托业务带来了较大拓展空间。根据业务经验，

近年来我国境内银团贷款借款人行业分布中，占比最高的是金融行业，其中金融行业中

房地产占比较高，与信托公司传统业务领域存在较大契合性，有利于担保品服务信托的

拓展。因此，建议信托公司抓住《银团贷款业务管理办法》发布的契机，以担保品服务

信托的形式担任银团贷款中的代理行或担保代理行角色，参与银团贷款中的担保物管理、

账户管理等。 

二是通过担保品服务信托缓解商业银行抵债资产处置压力。目前监管方面对商业银

行处置抵债资产的时限和方式均有要求。根据《商业银行法》和财政部《银行抵债资产

管理办法》的规定，因行使抵押权、质权而取得的不动产或者股权，应当自取得之日起

2 年内予以处分，除股权外的其他权利应在其有效期内尽快处置，最长不得超过自取得

日起的 2 年，动产应自取得日起 1 年内予以处置，且抵债资产原则上应采用公开拍卖方

式进行处置。但当前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压力较大，且受市场不活跃和资产价格下行

的影响，不良资产处置难度有所加大，这也影响了商业银行通过以物抵债开展资产清收

进而处置化解风险的进度。因此，建议信托公司积极拓展商业银行相关合作，由商业银

行作为委托人和受益人，以债权和担保物权作为信托财产与信托公司合作设立信托，由

信托公司协助开展后续以物抵债和多方式处置盘活抵债资产，有效缓解处置时限和处置

方式压力。 



三是通过开展与新类型担保相结合的担保品服务信托业务助力中小企业融资。近年

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场涌现出一些新类型担保，例如以商铺租赁权、高速公路

收费权等各种权利作为客体设定的担保。从实务来看，金融监管部门对新类型担保在政

策上保持相对开放和支持的态度，《九民纪要》也明确指出，“要充分发挥担保对缓解

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积极作用，不轻易否定新类型担保、非典型担保的合同效力及担保

功能”，均对新类型担保的法律效力予以了支持。此外，《担保制度解释》和《九民纪

要》也均对让与担保等非典型担保予以了肯定，为信托公司开展以新类型担保物为信托

财产的担保品服务信托业务提供了制度保障。与《民法典》规定的典型担保相比，担保

品服务信托不但对各类财产及财产权利保持开放，扩大了担保物的范围，同时，与债权

代理人模式相比，担保品服务信托中的担保物信托模式通过将担保物客观上转移给信托

公司，形成了让与担保，为债权人提供了更有力的风控抓手，激励和推动金融机构加强

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为推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

因此，建议信托公司发挥比较优势，探索开展与新类型担保相结合的担保品服务信托业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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